附件1

报价须知

资质要求：

1.供应商需提供营业执照；

2.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

3.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（非法定代表人适用）；

4.供应商授权代表身份证（非法定代表人适用）；

5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（提供承诺函）

6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（提供承诺函）

7.近五年内参选单位（包含母公司和子公司）无重大行贿犯罪记录，无重大负面新闻（提供承诺函）

8.参选单位（包含母公司和子公司）从未受到过国家行政部门处罚（提供承诺函）
9.其他供应商认为必要的资质、产品证明材料等。

10.其他有利于用户的服务承诺：
以上资料均加盖单位公章
二、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
（一）采购清单：

1.货物名称：血气分析仪

2.数量：2台

3.合计最高限价为200000.00元（大写：贰拾万元整），高于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。

（二）★配置要求：

   1.配套试剂最高控制价≤35元/人份（提供挂网价格截图、如有不同人份的包装导致单价不一致，可分项报价。例：100人份：单价**元/人份；150人份：单价**元/人份）

2.试剂上机效期≥30天

3.试剂存放时间≥180天

4.最大计算（测试）项目≥10项，至少包含血气、电解质、代谢物、红细胞压积
5.进样后分析时间≤120秒

6.内置条码扫描仪

7.具有USB接口、网络接口

8.进样方式：自动进样

9.质控：具有自动质控系统

（三）★商务要求：

1.交货期限及地点：

1.1项目履约期限：合同签订后，10日内完成货物的配送,交付采购人验收、试用。

1.2交货地点：汉源县中医医院。
2.质量要求：

2.1供应商需提供全新的货物（含零部件、配件等），表面无划伤、无碰撞痕迹，且权属清楚，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。

2.2送交货物上均应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标志。

2.3货物制造质量出现问题，供应商应负责三包（包修、包换、包退），费用由乙方负担。乙方须对所提供的产品质量负责。

2.4质保期为3年。
3.付款方式：

3.1完成验收后，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合同的全额发票，采购人在收到后10日内，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100%的款项。

4.报价要求：

4.1本项目报总价，供应商报价应包含所有设备及所有设备配套线材，搬运费、物流费、安装费运输、调试费、培训费、税费、以及保修期内可能发生的各项费用等，采购人不再支付合同金额以外的其它任何费用。
提交报价文件即视为接受前述要求及条件。
三、报价要求及定标

供应商应根据采购项目要求，提出一次性不得更改的价格。
询价评审、定标原则：在每份询价响应文件符合询价采购文件各项要求的情况下，以报价最低者为成交供应商；在此基础上报价若相同的，以信誉资质最优者为成交供应商。
